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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纺股份 60044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泽涛

电话 0543-3288398

办公地址 山东省滨州市东海一路 118 号

电子信箱 Hfzqb@hfyr.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3,598,775,230.90 3,738,709,224.77 -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64,781,898.70 1,262,918,688.21 0.1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74,308,503.62 1,828,060,874.91 -2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863,210.49 2,429,183.16 -2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009.99 -3,265,56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8,933,043.99 109,840,501.44 -0.83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0.18 0.20 减少 0.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004 0.004 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004 0.004 0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34,09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滨州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63 117,364,470 无 117,364,470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32 20,921,880 无 20,921,880

周爽 境内自然人 2.76 17,399,120 无 17,399,120

周宇光 境内自然人 2.18 13,702,040 无 13,702,040

天津珑曜恒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未知 1.92 12,069,700 无 12,069,700

林舒月 境内自然人 1.28 8,055,786 无 8,055,786

中诚资本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中
诚资本润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未知 0.98 6,199,992 无 6,199,99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
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
资基金

未知 0.81 5,086,300 无 5,086,300

于彦 境内自然人 0.79 5,004,600 无 5,004,600

李巍 境内自然人 0.67 4,200,000 无 4,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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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 2023年 8月 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3、本次董事会于 2023年 8月 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会议 9人。
5、会议由盛守祥董事长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1、《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修正案》；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做规定的， 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 、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做规定的 ， 按照国家法律 、 法规 、
《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内部审计制度修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国

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内部审计标准》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审计制度》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二章 内部审计的职责
新增条款

第二章 内部审计的职责和要求
第二条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 ）对公司各内部机构 、控股子公司以及对公司具有
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 、 合理
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评估 ；
（二 ）对公司各内部机构 、控股子公司以及对公司具有
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会计资料及其他有关经济资
料，以及所反映的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的合法性 、
合规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计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
报告 、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 、自愿披露的预测性财务信
息等 ；
（三 ）协助建立健全反舞弊机制 ，确定反舞弊的重点领
域 、关键环节和主要内容 ，并在内部审计过程中关注和
检查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 ； 受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委
托，调查企业内部重要的 、可疑的舞弊情况和风险隐患
情况，并提交相关报告 。
（四 ）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 ，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内部审计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
发现的问题；
（五 ）提供年度审计计划执行及其结果的报告 ，以及内
部审计机构资源利用情况的信息 ； 每一年度结束后向
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提交审计报告 ，对重大需
及时处理的事项提交期间报告 。
（六 ）对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督促
相关责任部门制定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间 ， 并进行内部
控制的后续审查 ，监督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如发现内
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或者重大风险 ， 应当及时向审计
委员会报告。

2

第四条 提供年度审计计划执行及其结果的报告 ，以及
内部审计机构资源利用情况的信息；向董事会 、审计委
员会和管理层提交审计报告 ， 对重大需及时处理的事
项提交期间报告。

删除。

3
第九条 受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委托 ，调查企业内部重
要的 、可疑的舞弊情况和风险隐患情况 ，并提交相关报
告。

第九条 内部审计人员获取的审计证据应当具备充分
性、相关性和可靠性 。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将获取审计证
据的名称、来源 、内容 、时间等信息清晰 、完整地记录在
工作底稿中。 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建立工作底稿制度，并
依据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建立相应的档案管理制
度 ，明确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工作底稿及相关资料的保
存时间 。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修正案》；
依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
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充分发挥公
司独立董事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作用，根据 《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定
期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五号-独立董事年度报告期间工
作指引 》的要求 ，以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 《华
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 ，特制
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充分发挥公
司独立董事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作用 ，根据 《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 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 》的要求 ，以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 《华纺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有关规定 ，特制定本
制度。

2
第四条 公司财务负责人应在为公司提供年度报告审
计的注册会计师进场审计前向每位独立董事书面提交
本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及其他相关资料。

第四条 在为公司提供年度报告审计的注册会计师进场
审计前公司财务负责人应向每位独立董事书面提交本
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及其他相关资料 ， 独立董事应当会
同审计委员会 ， 沟通了解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及其他相
关资料。 其中，应当特别关注公司的业绩预告及业绩预
告更正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修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二条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人选 、 选择标准和程序进行选择并提出
建议 。 本细则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董事会聘任的总
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总会计师 ）及
由总经理提请董事会任命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条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人选 、选择标准和程序进行选择 、审核并提
出建议 。 本细则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董事会聘任的
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总会计师 ）
及由总经理提请董事会任命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2 第五条 提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 ，由独立董事委员
担任 ，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

第五条 提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召集人 ）一名 ，由独立
董事委员担任 ，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修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二条 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的专门工作机构 ，是由董
事组成的委员会，向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代表董事
会评价和监督财务会计报告过程和内部控制 , 以保证
财务报告的公允性和公司行为的合法合规性。

第二条 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的专门工作机构 ， 是由董
事组成的委员会 ，向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代表董事
会评价和监督财务会计报告过程和内部控制 ,以保证财
务报告的公允性和公司行为的合法合规性 。 审计委员
会原则上应当独立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 。 审计
委员会成员应当勤勉尽责 ，切实有效地监督 、评估公司
内外部审计工作 ， 促进公司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并提
供真实 、准确 、完整的财务报告。
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具备履行审计委员会工作职责的
专业知识和经验 。

2

第五条 审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 ，由独立董事委员
担任 ， 负责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由董事长或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并由董事会选举
产生 。

第五条 审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召集人 ）一名 ，由符合
会计专业人士条件的独立董事委员担任 ， 负责主持委
员会的工作 ，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董事长或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提名 ，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3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具有下列职责 ：
（一）检查公司会计政策、财务状况和财务报告程序；
（二）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
（三）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 （四 ）负责内
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五）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
（六）审查公司内控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情况 ； （七 ）审查
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和收购、兼并等重大投资活动 ；
（八）检查 、监督公司存在或潜在的各种风险 ，并提出建
议 ；
（九）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事宜。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具有下列职责 ：
（一）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
（二）监督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
（三）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四）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
（五 ）协调管理层 、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
计机构的沟通 ；
（六）检查公司会计政策、财务状况和财务报告程序；
（七 ）审查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和收购 、兼并等重大投资
活动；
（八）检查 、监督公司存在或潜在的各种风险 ，并提出建
议 ；
（九）公司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及法律法规和本所相
关规定中涉及的其他事项。
审计委员会应当就其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或者改善的
事项向董事会报告，并提出建议。

4 新增条款

第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应当审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 ，
对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提出意见 ，
重点关注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重大会计和审计问题 ，
特别关注是否存在与财务会计报告相关的欺诈 、 舞弊
行为及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 监督财务会计报告问题的
整改情况。
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提出聘请或者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的建议，审核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费用及聘用条款 ，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不当影响 。
审计委员会应当督促外部审计机构诚实守信 、 勤勉尽
责，严格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 ，严格执行内部
控制制度 ，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进行核查验证 ，履行特
别注意义务，审慎发表专业意见。

5 第十七条 必要时，审计委员会可以聘请中介机构为其
决策提供专业意见 ，费用由公司支付。

第十八条 公司应当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工
作条件 ， 配备专门人员或者机构承担审计委员会的工
作联络 、会议组织 、材料准备和档案管理等日常工作 。
审计委员会履行职责时 ， 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应当
给予配合。
审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 ，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为其决策
提供专业意见，费用由公司支付 。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修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 ，其中
独立董事两名，并且应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第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 ， 其中
独立董事两名。

2
第六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 ，由独立董
事委员担任 ，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主任委员在委员内
选举 ，并报请董事会批准产生 。

第六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召集人 ）一名 ，
由独立董事委员担任 ，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 ；主任委员
在委员内选举，并报请董事会批准产生 。

3

第九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职责： （一 ）根据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 、职责 、重要
性以及其他同行 业企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制定薪
酬计划或方案 ;
（二 ）薪酬计划或方案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绩效评价标
准 、程序及主要评价体系，奖励和惩罚的主要方案和制
度等；
（三 ）负责研究 、制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
标准，进行考核并向董事会 提出建议 ； （四 ）审查公司
董事 （独立董事除外）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
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
（五）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
（六）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

第九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职责：
（一） 根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 、
职责、 重要性以及其他同行业企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
平制定薪酬计划或方案 ;
（二）研究和审查薪酬计划或方案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绩
效评价标准 、程序及主要评价体系 ，奖励和惩罚的主要
方案和制度等；
（三 ）负责研究 、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
标准，进行考核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四）审查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除外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 ；
（五）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
（六）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

4

第十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
时会议。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定期会议 ，并于会议
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 ， 会议由主任委员 （独立董
事 ） 主持 ， 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独立董事
委员主持 。

第十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
会议。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定期会议，
并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 ， 会议由主任委员
（独立董事 ）主持 ，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独
立董事委员主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修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 ，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
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的作用， 加强对董事会秘书工作
的管理与监督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 海证券 交易所 股票 上市规
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 》的
规定 ，特制定本工作制度 。

第一条 为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充
分发挥董事会秘书的作用 ， 加强对董事会秘书工作的
管理与监督，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 》的规
定，特制定本工作制度。

2

第十四条 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公司董事会应当及时
指定一名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
责，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
公司董事会未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员或董事
会秘书空缺时间超过三个月的， 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第十四条 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公司董事会应当及时
指定一名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的 职
责，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
公司董事会未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员或董事
会秘书空缺时间超过三个月的 ， 董事长应当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 ， 并在 6 个月内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
作 。

3

第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
代表后应当及时公告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以下文
件 ：
（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聘任书或者相关董事
会决议 ；
（二）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的通讯方式 ，包括办公
电话、住宅电话 、移动电话、传真、通信地址及专用电子
邮件信箱地址等。
（三 ）公司董事长的通讯方式 ，包括办公电话 、移动电
话、传真、通信地址及专用电子邮件信箱地址等。
上述有关通讯方式的资料发生变更时 ， 公司应当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变更后的资料 。

第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
代表后应当及时公告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以下文
件 ：
（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聘任书或者相关董事
会决议 ；
（二）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的通讯方式 ，包括办公
电话、住宅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通信地址及专用电子
邮件信箱地址等。
（三 ）公司董事长的通讯方式 ，包括办公电话 、移动电
话、传真、通信地址及专用电子邮件信箱地址等。
（四）董事会推荐书 ，包括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符
合本规则规定的任职条件的说明 、 现任职务 、 工作表
现 、个人品德等内容。
（五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和学历证明
复印件 。
上述有关通讯方式的资料发生变更时 ， 公司应当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变更后的资料 。

4

第十八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管理事务 ，包
括：
（一）负责公司信息对外发布 ；
（二）制定并完善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三 ）督
促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
协助相关各方及有关人员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负责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的保密工作； （五）负责
公司内幕知情人登记报备工作 ； （六 ）关注媒体报道 ，
主动向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求证 ， 督促董事会
及时披露或澄清。

第十八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管理事务 ，包
括：
（一）负责公司信息对外发布 ；
（二）制定并完善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三）督促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
规定 ，协助相关各方及有关人员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四 ）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保密工作 ，在未公开重大信
息泄露时，立即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 ；
（五）负责公司内幕知情人登记报备工作 ；
（六 ）关注媒体报道 ，主动向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人求证 ，督促董事会及时披露或澄清。

5 新增条款 第二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变
动管理事务。

6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规范运作培训事务 ，
组织公司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接受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培训 。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规范运作培训事务 ，
组织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接
受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培训 ， 协助前述
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的职责。

7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秘书应提示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人员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如知悉前述人员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或 《公司章程 》， 作出或
可能作出相关决策时，应当予以警示 ，并立即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督促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 、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
司章程，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 ；在知悉公司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或者可能作出违反有关规定
的决议时 ， 应当予以提醒并立即如实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8

第三十五条 董事会秘书违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 （修订）》或本工作制度规定 ，情
节严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根据上市 规则的规定给
予以下惩戒 ：
（一）通报批评；
（二）公开谴责；
（三） 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以上第
（二）、（三 ）项惩戒可以一并实施。

第三十六条 董事会秘书违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 或本工作制度
规定，情节严重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根据上市规则的
规定给予以下惩戒：
（一）通报批评；
（二）公开谴责；
（三）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第 （二）、（三）项惩戒可以一并实施 。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修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

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事务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规范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工作 ，明确公司总部各部门 、各分公
司 、 子公司以及有关人员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的职责和
程序，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公司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
定本制度 。

第一条 为规范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工作 ，明确公司总部各部门 、各分公
司 、 子公司以及有关人员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的职责和
程序，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制度 》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本
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修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华纺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纺
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规范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信息披露暂缓、豁免行为 ，确保公司依法合规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证券法 》、《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
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
免业务指引》、《公司章程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等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信
息披露暂缓、豁免行为 ，确保公司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 《证券法 》《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
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公司章程 》《公司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制度》等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2

第十一条 公司决定对特定信息作暂缓 、豁免披露处理
的，应当由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登记，并经公司董事长
审批后，由董事会秘书妥善归档保管 。

董事会秘书登记的事项一般包括 ：
（一）暂缓或豁免披露的事项内容；
（二）暂缓或豁免披露的原因和依据 ；
（三）暂缓披露的期限 ；
（四）暂缓或豁免事项的知情人名单 ；
（五）相关内幕人士的书面保密承诺 ；
（六）暂缓或豁免事项的内部审批流程等 。

第十一条 公司决定对特定信息作暂缓 、 豁免披露处理
的，应当由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登记 ，并经公司董事长
签字确认后，由董事会秘书妥善归档保管。
董事会秘书登记的事项一般包括 ：
（一）暂缓或豁免披露的事项内容；
（二）暂缓或豁免披露的原因和依据 ；
（三）暂缓披露的期限 ；
（四）暂缓或豁免事项的知情人名单 ；
（五）相关内幕人士的书面保密承诺 ；
（六）暂缓或豁免事项的内部审批流程等 。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年报信息披露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修正案》；
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了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增强信息披露
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 ，提高年报信息披
露的质量和透明度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 ，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本制度。

第一条 为了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 增强信息披露
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 ，提高年报信息披
露的质量和透明度 ，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 ，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2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1、违反《公司法》、《证券法 》、《企业会计准则 》和 《企业
会计制度》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年报信息披露发
生重大差错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2、违反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有关年报信息披露指引 、准则 、通知等 ，使年
报信息披露发生重大差错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3、违反公司《章程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以及公司其
他内部控制制度， 使年报信息披露发生重大差错或造
成不良影响的；
4、 未按照年报信息披露工作中的规程办事且造成年
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
5、年报信息披露工作中不及时沟通 、汇报造成重大失
误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
6、 其他个人原因造成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或造成
不良影响的。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1、
违反《公司法 》《证券法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和 《企业会计制度 》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使年报信
息披露发生重大差错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2、违反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有关年报信息披露指引 、准则 、通知等 ，使年报
信息披露发生重大差错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 3、 违反公
司《章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以及公司其他内部
控制制度 ， 使年报信息披露发生重大差错或造成不良
影响的； 4、 未按照年报信息披露工作中的规程办事且
造成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 5、年
报信息披露工作中不及时沟通 、 汇报造成重大失误或
造成不良影响的 ；
6、其他个人原因造成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或造成不
良影响的。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2、《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修正案》；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其他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二条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应具备
的任职资格：
1.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从事秘书 、管理 、股权事务
等工作三年以上 ；
2.有一定财务 、税收 、法律 、金融 、企业管理 、计算机应
用等方面知识，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 ，严格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能够忠诚地履行职责；
上市公司董事可以兼任董事会秘书，但监事不得兼任 ；
4.有 《公司法 》第 57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
任董事会秘书；
5.上市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律师事务
所的律师不得兼任董事会秘书 。
董事会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参照上述标
准。

第二条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其应具备
的任职资格 ：
1、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从事秘书 、管理 、股权事务等
工作三年以上 ；
2、有一定财务 、税收 、法律 、金融 、企业管理 、计算机应
用等方面知识 ，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 ，严格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能够忠诚地履行职责；
3、上市公司董事可以兼任董事会秘书 ，但监事不得兼
任 ；
4、有 《公司法 》第 146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
董事会秘书 ；
5、上市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律师事务
所的律师不得兼任董事会秘书 。
董事会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参照上述标
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修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作
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十五条 所属公司经批准向总部借款时，应签定内部
借款合同，以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 ，并确定借款利率和
借款期限。

第十五条 所属公司经批准向总部借款时 ，应签订内部
借款合同，以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 ，并确定借款利率和
借款期限 。

2 第二十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涉及需对外披露的 ，按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涉及需对外披露的 ，按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4、《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修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华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
作如下修订：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了维护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整体利益 ，保障公司股东利益 ，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强化企业内部约束机制 ，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益和
企业资产运营责任，提高资产运营效益，经董事会研究
决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为了维护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整体利益 ，保障公司股东利益 ，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强化企业内部约束机制 ，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益和
企业资产运营责任 ，提高资产运营效益 ，经董事会研究
决定 ，特制定本办法。

2
第八条 公司按照《公司法》，执行人事 、财务 、审计直线
监管制度，同时将根据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 ，在资源
配置上向先进企业倾斜 ，促其发展壮大 。

第八条 公司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执行人
事 、财务 、审计直线监管制度 ，同时将根据控股子公司
的经营情况 ，在资源配置上向先进企业倾斜 ，促其发展
壮大。

3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批准。 删除。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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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向全体监事和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以书面、电子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 2023年 8月 28日在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电话会

议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劲松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研究，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 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在提出本意见前， 未发现参与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保证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报刊媒体上的相
关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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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9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00
● 会议召开网址：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路演中心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下

简称“上证路演中心”)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以在 2023年 9月 19日下午 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

投资者关系信箱(yuanl@huayumining.com) 或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进行
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钰矿业”）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并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披露。 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上半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决定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三）下午 14:00-15: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栏目召开“华钰矿业 2023 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上半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与投资

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9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00
会议召开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证路演中心”栏目，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良坤先生、独立董事王聪先生、财务总监邢建军先生、董事会秘书孙艳春

女士等（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3年 9月 20日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在线参与本次

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 投资者可以在 2023年 9月 19日下午 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

投资者关系信箱(yuanl@huayumining.com) 或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
//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1、联系人：孙艳春
2、联系电话：0891-6329000-8054、010-64937589
3、传真：0891-6362869
4、联系邮箱：yuanl@huayumin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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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零二三年八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钰矿业 601020 华钰矿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艳春 袁莉

电话 010-64937589 010-64937589

办公地址 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华钰
大厦

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华钰
大厦

电子信箱 sunyc@huayumining.com sunyc@huayumining.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5,271,835,835.44 5,329,613,228.27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953,015,507.70 2,856,529,382.41 3.3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49,320,420.32 252,778,819.24 7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2,487,860.92 48,485,664.06 7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548,347.31 52,586,537.07 70.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4,174,129.14 106,903,124.88 -30.6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2.85 1.79 增加 1.0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146 0.087 67.8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146 0.087 67.82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42,61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27 128,075,681 质押 68,166,000

青海西部稀贵金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9 88,062,324 无

西藏博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9 14,063,479 质押 14,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未知 1.07 8,400,000 无

朱平波 未知 0.89 7,000,000 无

关峰 未知 0.70 5,549,040 无

山东鲁银金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未知 0.55 4,363,460 无

李继东 未知 0.55 4,341,20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54 4,253,904 无

徐宏志 未知 0.53 4,204,88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发现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西 藏 华 钰 矿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华钰转债 113027 2019-06-14 2025-06-13 238,552,000 1.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2.17 34.5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42 6.30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塔铝金业”项目于 2022年 4月竣工试生产，7月正式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 项目达产后
年处理矿石量为 150万吨，年产锑精矿 1.6万金属吨、金锭 2.2 金属吨，将显著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
抗风险能力， 对公司在塔吉克斯坦未来获取优质矿产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为公司在塔吉克斯坦的持
续、良好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塔铝金业项目顺利投产，为公司在海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增强了
公司海外拓展的能力。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32号
转债代码：113027 转债简称：华钰转债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和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书面、电子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 2023年 8月 28日在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电话会

议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良坤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8人，公
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研究，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报刊媒体上的相
关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34号
转债代码：113027 转债简称：华钰转债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季度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十六号———有色金属》要求，现将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二

季度（4-6月）主要有色金属品种产销量及盈利情况披露如下（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币种：人民币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营业收入
（元）

营业成本
（元）

毛利率
（%）

锌精矿 （金属吨 ） 4,535.80 5,092.20 49,059,927.53 32,465,343.16 33.83

铅锑精矿 （含银 ）（金属
吨） 5,339.07 5,962.62 140,782,968.62 71,134,124.43 49.47

金精矿 、金锭（kg） 204.62 249.77 97,136,086.42 43,764,110.50 54.95

合计 286,978,982.57 147,363,578.09

注：塔金项目投产后，金精矿、金锭产品占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比重增加，根据公司产品生产销
售实际情况及重要性原则，从 2023 年第二季度起，增加披露“金精矿、金锭”产品的产销量及盈利情
况。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
产经营概况之用。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9日


